西安科技大学院处函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函〔2023〕75号
关于开展2024届本科毕业生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课堂教育学分认定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[bookmark: GWWH]根据《西安科技大学本科生第二课堂教育学分考核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西科办发〔2016〕84号）有关规定，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除修满各类理论课、实践课、选修课所规定的学分外，还必须获取10个以上（含10个）第二课堂教育学分，方准予毕业。现就做好2024届本科毕业生第二课堂教育学分认定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一、认定对象
2024届本科（预计）毕业生
二、认定范围
2024年12月31日前所获各类第二课堂教育学分
三、认定程序和时间
（一）学生申报：（9月21日～12月20日）
学生通过“榴苑追梦”系统进行申报。
（二）学院审核：（12月20日～12月31日）
由各学院第二课堂教育学分考核认定工作组进行线上审核。
（三）系统公示
审核后，认定成绩在“榴苑追梦”微信公众号公示7天。
四、工作要求
1.第二课堂学分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除修满各类理论课、实践课、选修课所规定的学分外必须获取的10个以上第二课堂教育学分，否则不能毕业。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标准，按照第二课堂教育学分评分细则，认真做好审核认定工作。
2.确保将通知要求传达到相关学生，指导并督促学习了解相关政策和要求，按时准确申报。因学院通知不到位造成的后果由学院承担，因学生自身原因造成的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3.学生如暂不在校无法提供证明材料的，可打印《第二课堂教育学分申报承诺书》（附件2），经本人亲笔签名后上传暂作为学分认定依据。待返校后，须向学院补交承诺的证明材料。学生承诺须本着诚信原则，实事求是，不得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与事实不符将取消该生第二课堂教育学分申请资格，并依据学校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4.学院须指派专人进行审核。公示结束后，在系统中导出本院汇总表，由第二课堂教育学分考核认定工作组组长在汇总表上确认签字，交由教务处备案。
联系人：刘嘉（学生）  电话：15829252646
联系人：张老师         电话：83856235

附件：1.第二课堂教育学分申报认定操作流程
      2.第二课堂教育学分申报承诺
    教务处            
2023年9月21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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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第二课堂教育学分申报认定操作流程
一、学生申报
学生进入“西科共青团”微信公众号，在菜单栏里点击“榴苑追梦”。进入系统后，点击首页微服务应用区，选择“奖励申报”。在奖励申报页面，选择申报类型，找到对应申请的荣誉奖项，点击申请。进入奖项申报页面，下拉选择具体的奖项名称，填写信息。提交申报信息前，请自行检查内容是否完成，否则会影响成绩的最终认定。提交完信息后，等待管理员老师认定审核。如果需要查看申请的进度，可以在“我的-我的申报”查看。
按照要求参加“榴苑追梦”发布相关活动的，系统赋予相应类型学分，无需重复进行荣誉申请。申报荣誉前，可先查询已得到的学分，并检查个人注册信息是否正确完整，否则影响个人成绩的认定。
二、学院认定
各学院审核人员进入榴苑追梦系统的后台https://2kt.9xueqi.com/，输入账号密码，在“工作事务”的菜单里，点击“申报审批“,会看到审核人员所在学院的荣誉申请，可选择一条申请审核，也可进行高级筛选，进行审核操作。
其余操作事项请审核人员加入二课审核QQ群697526850，每个学院进群两人，由专门技术人员进行操作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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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第二课堂教育学分申报承诺书

第二课堂教育学分考核认定工作组：
本着诚信原则，我郑重承诺：本次申报的第二课堂教育学分情况属实。如与事实不符，本人自愿取消第二课堂教育学分申请资格，并接受学校处理。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诺人：（本人亲笔签名）
学号：
专业班级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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